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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河南省法学会会长李

新民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州大
学校长申长雨教授出席会

议并讲话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

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
大元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于8月27日上午在“绿城”郑州嵩山饭店胜利召开，会议主题为“宪法与法律体

系”。本次年会由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郑州大学法学院主办，河南省法学会、河南大学法学院、郑州大学“法治建

设与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协办。 

    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河南省法学会会长李新民同志，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州

大学校校长申长雨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宪法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许崇德

教授、廉希圣教授、蒋碧昆教授、魏定仁教授、陈云生教授、田军教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余位从事宪法理论研究或

司法实践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特别围绕“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议题展开研讨。 

    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河南省法学会会长李新民同志致开幕辞。李新民同志首先结合胡锦涛总书记2010年7月

河南讲话精神，希望与会代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研究。随后，在介绍河南的基本省情之后，

李新民同志概括了河南省目前的法制建设、执法、司法情况，按照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

有效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等突出问题。河南省法学会在中国法学会的指导下，在繁荣河南法学研究、推动以法治省方面成绩

斐然。最后，李新民同志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州大学校校长申长雨教授介绍了郑州大学发展的整体情况，特别概括了新郑州大学合校十周年来

各学科取得的最新成就，向与会专家学者对郑州大学以及郑州大学法学院多年来在发展建设上给与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

谢。 

    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田土城教授，代表郑州大学法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出席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

诚挚的欢迎；向出席会议的许崇德教授等老一辈法学家表示问候；希望与会嘉宾一如既往地在郑州大学法学院向更高层次

发展的过程中鼎力相助。 

    今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收官之年，我国将结束无法可依、少法可依的局面，开启一个有法可依的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标志，是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

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教授希望宪法理论研究工作者继续努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服务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尤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为指导，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宪法学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宪法学理论，不断推陈

出新，为党和国家决策出谋划策，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指出，“宪法与法律体系”作为年会主题，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之年，更为重要的是，从学术研究本身来看，宪法与法律体系本质上就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法律体

系的形成和完善，有必要从宪法和宪法学的角度进行审视。韩大元教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具有

本土色彩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要创建、发展中国宪法学，就必须充分关注到本土的经验和发展现实，努力从这些宪政

实践中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和宪政发展道路。 

    随后，在韩大元会长的主持下，周成奎副会长、许崇德教授等颁奖嘉宾为第六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得

者颁发了证书。 

    最后，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许崇德教授等做了大会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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